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召开《关于〈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
管理实施细则〉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征求

意见稿）听证公告（一）
为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根据《湖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》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益阳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于7月召开《关于〈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〉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听证会，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听证事项

《关于〈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〉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二、听证会参加人结构及产生方式

1.消费者10名，采取自愿报名、随机选取和消费者组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。
2.市人大代表、市政协委员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各1名，由市发展改革委邀请。

3.听证会设旁听席2个，旁听人员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产生，按照报名顺序选取。

三、报名事项
1.年满18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；

2.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正、公平的态度，并能够客观真实地就听证方案提出意见或建议；
3.具备一定的调查研究、分析论证、议事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；
4.能按时出席听证会，遵守听证会纪律；
　　5.同意公开姓名、职业等必要的个人信息。
　　四、报名时间和方式

　　申请作为听证代表的，应当在2026年6月26日18：00前将填写好的听证会报名表，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a18874749828@163.com或送至益阳市高新区鹿角园路123号906室，联系人：张 臻3558530。

　　五、其他说明

　　听证会参加人享有《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》规定的权利，履行相应的义务。召开听证会具体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名单及听证有关材料，将于听证会召开15日前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告。
特此公告！
附件：1听证会报名表

2.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6年6月15日
附件1

 

《益阳市〈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〉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 听证会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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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	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	益阳市公安局

	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	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
 关于《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

实施细则》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各县市区发展改革局、公安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：

为精准衔接《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723号）相关政策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《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益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49号）相关条款执行事宜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策调整内容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723号）文件第十九条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情形第四款“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停放30分钟以内（含30分钟）的车辆”的规定，《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益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49号）第十七条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的情形第六项内容“进入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停放15分钟以内（含15分钟） 的车辆”调整为：“进入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场停放30分钟以内（含30分钟）的车辆。”

二、执行时间与适用范围

2026年6月 日实行，全市所有符合条件的市场调节价停车场必须全面落实30分钟免费停放政策，不得擅自缩减免费时长、变相违规收费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各停车设施经营管理单位要全面对标《关于印发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723号）《关于印发〈益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益发改价费规〔2025〕49号）规定，属于政府指导价管理的要重新办理收费审核手续，市场指导价管理的要及时更新停车收费系统参数，确保政策落地无偏差、无遗漏。

益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益阳市公安局

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益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 日
